东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指引

1 总则
1.1 为规范和指导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设计工作，保障电梯加装工程质量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指引。
1.2 本指引适用于东莞市行政区域内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设计工作。
1.3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设计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本指引的规定。
2 基本规定
加装电梯设计方案以实用为原则，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不得侵占现有城市道路空间，不得影响城市规划的实施，尽量减少占用现状绿化，尽量减少对周边相邻建筑和城市景观的不利影响，尽量避免对拟加装电梯的住宅或相邻住宅构成通风、采光、日照、通行等严重遮挡，不得对住宅安全出口、消防救援窗（口）、排烟口以及室外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道等产生不利影响，不得增加或者变相增加住宅使用空间。具体要求如下：
2.1 严重遮挡的界定
加装电梯方案的电梯井道（或连廊）与相邻住宅主要使用房间（卧室或起居室）窗户的正投影净距小于6米，可视为严重遮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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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必要面积要求
加装的电梯井道和连廊的尺度以满足基本交通需要为准，不得以加装电梯为名增加非交通必要的使用面积，具体规定如下：电梯井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7平方米（外尺寸、假定墙厚0.24米），且原则上应正对原有楼梯口设置；交通连廊净宽不应超过1.5米（与电梯井道直接等宽相连的连廊除外）；电梯井道若需占用现状通道，应确保剩余的通道宽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3 景观美化要求
加装电梯的建筑设计方案应考虑建筑外立面的景观美化。电梯井道的立面材质和色彩宜与原有建筑和周边建筑相协调，或选择轻盈通透的立面材料；交通连廊宜采取通透的栏杆；加装部分宜考虑立面种植绿化的可能性，以便通过立面绿化美化新建体量的外观效果。
2.4 消防要求
加装电梯的建筑设计方案应在与相邻建筑的消防间距、保证消防通道和消防车可达性以及消防疏散等方面满足现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不得遮挡、封闭建筑立面的消防救援窗（口）、排烟口。加装电梯的楼梯间应符合通风、采光等相关规定。当加装电梯贴临楼梯间设置时，楼梯间外墙应开敞且每层开敞面积不应小于1平方米，开敞面宽不应小于0.6米。
2.5 应急处置
住宅电梯应具备每层停靠的条件。应在值班室等显著位置设置与轿厢紧急报警装置相连通的声光报警装置和对讲装置。通往机房（机器设备间）的通道不得经过私人房间，能方便抵达实施紧急操作的位置和层站等，在任何情况下应当能安全、方便地使用。机房设置应符合电梯安装及维护保养的要求。
2.6 结构安全要求
为保证加装电梯与既有住宅的结构安全，原则上不允许改动原有建筑的主体结构，确有必要时，需要对既有住宅的整体结构进行可靠性鉴定，出具结构安全可靠性鉴定报告，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加装电梯应按有关规范进行沉降观测。
2.7防雷要求
加装电梯时应增加防雷接地措施，并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8电气设计要求
加装电梯应有电气设计，并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2.9防水设计要求
加装电梯工程的门洞口、连廊、围护结构等设计，应符合相关防水规范。加装电梯的底坑及首层电梯入口，应采取严密的挡水防水措施，防止雨水从周边建筑墙体与地坪流入底坑。
3 附则
有关政策法规依据变化或者有效期届满，本指引根据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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